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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儀軌制度研究

張雪松

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

提要 

本文主要依據《高僧傳》、《續高僧傳》、《弘明集》、《廣弘明集》等記載，

對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儀軌制度進行了初步的梳理。筆者認為魏晉南北朝講經法

會，大體可以分為僧講、尼講和俗講（齋講）；本文重點分析了講經法會的主要程

式儀軌，並嘗試探討其在佛教社會史、思想史上的作用。 

關鍵字：唱導、轉讀、都講、豎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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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佛教講經制度，近幾十年來，中外學者多有關注，尤以唐代佛教講經制度研究

成果最為豐富。唐代講經制度傳世資料較多，如日僧圓仁《入唐求法巡禮行記》，

以及敦煌遺書等，唐前講經制度相關資料則較為零散，湯用彤、孫楷第等前輩學人

有所整理。
1
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制度，不僅是佛教儀式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且與

魏晉清談、都講制度、格義等諸思想史問題有密切關係，更是民眾佛教、佛教社會

史研究的研究領域。筆者將魏晉南北朝講經法會分為僧講、尼講、俗講（或稱「齋

講」）加以論述。 

俗講是或僧或俗的導師（「唱導」），即在齋會上用說唱形式針對普通世俗信

眾講法。講者可以即興發揮，也可依據較為固定的說唱內容和曲調套路，但不必拘

泥于佛經原文文句。尼講是尼僧講法，其講經制度與男僧類似，只是規模一般較小；

而僧講在魏晉南北朝影響巨大，是寺院僧侶的重要收入來源之一，對佛學義理發展

也有重要影響。魏晉南北朝的講經法會制度，大體定型於東晉道安、廬山慧遠之後。

講經之前先行香讚頌；主講僧人登上「經座」（高座）；宣佈所要講解的題目（開

題）；都講僧人用某種固定的聲調唱誦（轉讀）出所要宣講的佛經原文，有時亦應

信眾要求，唱誦流行經典，收取佈施。轉讀之後，主講僧人開始講解經文。 

主講僧人講經前需要先「豎義」，即根據所講經文提煉出所要講解的主要觀點

或內容；豎義之後，聽眾可以自由提問發難。主講回答問難時，需要舉起麈尾，麈

尾若長時間叩案，則說明主講無法回答所提問題。若無問題，或者主講人能夠圓滿

回答聽眾的各種問題，主講人則可以「入文」，進入具體經文的詳細解說。學僧聽

經，可以「試聽」，自由選擇，但學僧聽經須持有或抄寫所講經論，而聽講的筆記

（「私記」），則常常成為流行於世的經文注疏。長期追隨的固定學僧，可以擔任

「分講」等角色，成為主講僧人的入室弟子，傳承學派。 

 

 

                                                        
1 如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80-83；孫楷第

先生所撰〈唐代俗講規範與其文之題材〉（《俗講、說話與白話小說》，北京：作家出版社，

1956，頁 42-98），亦多涉及魏晉南北朝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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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唱導與齋講 

要探討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制度，首先要明確幾個概念。梁代慧皎的《高僧傳》

是我們研究魏晉南北朝佛教史的重要史料，「昔草創高僧，本以八科成傳。卻尋經、

導二技，雖於道為末，而悟俗可崇。故加此二條，足成十數。」
2
也就是說，慧皎原

本撰寫《高僧傳》時，僅有八科，後加入「經師」、「唱導」兩類高僧，湊成十數。 

僧人「唱導」之法，是廬山慧遠時才最終確立的，「昔佛法初傳，於時齊集，

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禮。至中宵疲極，事資啟悟，乃別請宿德，升座說法。或雜序

因緣，或傍引譬喻。其後廬山釋慧遠，道業貞華風才秀髮。每至齋集，輒自升高座，

躬為導首。先明三世因果，卻辯一齋大意。後代傳受，遂成永則。」
3
唱導是與八關

齋之類的齋會密切相關的，「唱導」（導師）實則是齋會的核心人物，如「宋衡陽

文王義季鎮荊州……每設齋會無有導師。王謂光（釋曇光）曰：『獎導群生，唯德

之本，上人何得為辭？願必自力。』光乃回心習唱，製造懺文，每執爐處眾，輒道

俗傾仰。」
4
以唱導聞名的僧人，「每赴齋會，常為大眾說法。」北周僧人僧涯焚身

供佛，阿迦膩吒寺僧慧勝常以此題材唱導，「有時在於外村，為崖設會。勝自唱導

曰：『潼州福重，道俗見瑞，我等障厚，都無所見。』因即應聲，二百許人，悉見

天花如雪，紛紛滿天，映日而下，至中食竟，花形漸大，如七寸盤，皆作金色，明

淨耀日。四眾競接，都不可得，或緣樹登高，望欲取之，皆飛上去。」
5
從這則唱導

的應驗故事中，我們可以得知，慧勝這次設會唱導，是在村邑中進行，有 200 多人

參加，演唱題材是近期發生的佛教僧侶焚身供佛事蹟。可見「唱導」的內容是十分

靈活的，題材不僅限於佛經，甚至可以加入近期轟動性的佛教事蹟，以招感信徒。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也有以俗人為「唱導」的，如釋慧重未出家時，「已長

齋菜食。每率眾齋會，常自為唱導，如此累時，乃上聞于宋孝武。大明六年（462

                                                        
2 釋慧皎撰，湯用彤校注，《高僧傳》，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 521，該書「卻尋經、導

二技」，漏一「導」字，據《大正藏》本補。 
3《高僧傳》，頁 521。 
4 同上註，頁 514。  
5《大正藏》50 卷，頁 680 上-68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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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敕為新安寺出家，於是專當唱說。」
6
釋慧重是宋武帝時人，比廬山慧遠同時稍

晚，此時尚有俗人為「唱導」。筆者推測，「唱導」可能起於民間，在晉宋之際逐

漸被僧人規範化、儀式化。僧人主動爭取主導「唱導」一職，一方面是有齋會上傳

播佛教教義，擴大影響的需要，因為「唱導」是一種民眾喜聞樂見的弘法形式，「至

如八關初夕，旋繞行周，煙蓋停氛；燈惟靖耀，四眾專心，叉指緘默。爾時導師則

擎爐慷慨，含吐抑揚，辯出不窮，言應無盡。談無常，則令心形戰慄；語地獄，則

使怖淚交零。征昔因，則如見往業；核當果，則已示來報。談怡樂，則情抱暢悅；

敘哀戚，則灑淚含酸。於是闔眾傾心，舉堂惻愴。五體輸席，碎首陳哀。各各彈指，

人人唱佛。」
7
另一方面，可能也與經濟收入有關，赴齋會不計貴賤報酬的「唱導」，

是僧傳頌揚的美德，如劉宋釋曇穎「性恭儉，唯以善誘為先。故屬意宣唱，天然獨

絕。凡要請者，皆貴賤均赴，貧富一揆」
8
；南齊著名「唱導」釋法鏡「誓心弘道，

不拘貴賤，有請必行，無避寒暑。財不蓄私，常興福業。」
9
此亦可反證供養「唱導」

是僧人主持齋會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唱導是八關齋等齋會的重要內容，是「導師」

講說佛法的重要方式，故筆者將「唱導」視為魏晉南北朝齋講的最典型代表加以討

論： 

原則上，八關齋戒需要持「一日一夜不失」，在魏晉南北朝的實踐中，八關齋

等佛教儀式通常通宵達旦，如北周保定二年（562 年）《張操造像記》：「四部大眾

一百人等，體別心同，建八關邑，半月懺悔，行籌布薩，夙宵不眠，慚愧自責。」
10

再如《廣弘明集》中所錄「《八關齋詩序》：間與何驃騎，期當為合八關齋，以十

月二十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為齋，始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

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朝，眾賢各去。」
11
又「《八關齋夜賦四城門更作四首》

                                                        
6《高僧傳》，頁 516。   
7 同上註，頁 521-522。  
8 同上註，頁 511。  
9 同上註，頁 520。  
10 北京魯迅博物館、上海魯迅博物館，《魯迅輯校石刻手稿》2 函 5 冊，（上海：上海書畫出

版社，1987），頁 939。 
11《大正藏》52 卷，頁 350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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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皇太子同作）」。
12
可見無論是民間八關齋還是上層貴胄參與的八關齋，都是通

宵晝夜進行。而夜晚舉行儀式，參與者容易犯睏，如梁簡文《八關齋制序》多次提

到儀式中睡眠將會受罰：「睡眠，籌至不覺，罰禮二十拜」；「鄰座睡眠，維那至

而不語者，罰禮十拜四」；「鄰座睡眠，私相容隱，不語維那者，罰禮十拜五」。
13
 

唱導在齋會中出現的時間，一般是夜半時分，此時參加儀式的信眾容易疲憊，

因此「宣唱法理，開導眾心」的「唱導」出場，「唱導」具有說唱曲藝性質，故可

振奮情緒，是通宵達旦的齋會儀式中，不可缺少的環節。「爰及中宵後夜，鐘漏將

罷。則言星河易轉，勝集難留。又使人迫懷抱，載盈戀慕。當爾之時，導師之為用

也。其間經師轉讀，事見前章。皆以賞悟適時，拔邪立信。其有一分可稱，故編高

僧之末。若夫綜習未廣，諳究不長。既無臨時捷辯，必應遵用舊本。」
14
從引文中提

到的「其間經師轉讀」，我們可以得知，《高僧傳》第十科「唱導」之前的另一類

高僧「經師」，也是在齋會夜半中宵出場的，對於「轉讀」我們下節再討論。「唱

導」可以即興發揮，但一般情況下，都有詞曲「舊本」依據，「既無臨時捷辯，必

應遵用舊本」。按照廬山慧遠的規定，則主要是宣講佛教因果報應思想，說明舉行

齋會的意義。 

《廣弘明集》卷十五「佛德篇」目錄中有「梁簡文《唱導佛德文》（十首）」、

「梁王僧孺《唱導佛文》」、「梁《唱導文》蕭綱在蕃作」，而現存《大正藏》本

《廣弘明集》，實際只收有「梁簡文《唱導文》」和王僧孺的「《初夜文》」，是

現存兩篇唱導「舊本」。值得注意的是，梁簡文《唱導文》除了佛教內容外，還有

不少篇幅是讚頌當今聖上，國泰民安的內容：「當今皇化之基，格天網地，扇仁風

於萬古，改世季于百王，覆載蒼生，慈育黎首，天涯海外，奉義餐風，抱嗉吹唇，

含仁飲德，民無賢肖，愛均一子，眾等宜各克己丹誠，澄心慊到。」
15
我們知道，五

世紀初，北魏自明元帝開始就「又崇佛法，京邑四方，建立圖像，仍令沙門敷導民

俗。」（《魏書·釋老志》）期間雖經北魏太武帝滅佛，但不久到文成帝時佛教又得

                                                        
12 同上註，頁 354 下。  
13 同上註，頁 324 下。  
14《高僧傳》，頁 522。  
15《大正藏》52 卷，頁 205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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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復興。而唱導顯系僧侶「敷導民俗」的重要手段，從上引這篇《唱導文》來看，

不僅在北朝，南朝的唱導也有輔助王化的作用。 

《初夜文》是一篇較為完整的唱導文，由於出自上層人物之手，應較一般民間

唱導文辭優雅，但亦可見其歎詠生死輪回，動人心弦之魅力：「夫遠自無始，至於

有身……曾不知稟此形骸，所由而至。將斯心識，竟欲何歸？唯以勢位相高，爭嬌

華於一旦。車徒自盛，競馳騖於當年。莫不恃其雄心壯齒，紅顏緇發，口恣肥醲，

身安輕靡。繁弦促柱，極滔漂而不厭。玉床象席，窮靡曼而無已。謂蒙泉若木出沒，

曾不關人。蹲烏顧兔升落，常自在彼。殊不知命均脆草，身為苦器。何異犬羊之趣

屠肆，糜鹿之入膳廚。秋蛾拂焰而不疑，春蠶縈絲而靡悟。」
16
另外，文末有兩處為

南平王祈福的段落：「制之日夜，稱為八關。以八正鑰，為法關揵。斯實出世之妙

津，在家之雄行。眾等相與運誠，奉逮南平王殿下禮，云云。願大王殿下，叡業清

暉，與南嶽而相固。貞心峻節，等東溟而共廣。萬累煙消，百災霧滅。巧幻所不惑，

強魔莫能嬈。逐慘舒而適體，隨暄涼而得性。自稟儀天之氣，永固繕衛之道。得六

神通力，具四無礙智。」
17
「願大王殿下，入不二門，登一相道。德階不動，智超遠

行。洋溢惠聲，與八風而共遠。優遊玉體，等六律而相調。餐雪山之良藥，挹露城

之甘味。袞服桓珪，與四時而永久。朱輪緹幟，貫千祀而常然。」
18
這說明此次是南

平王出資辦八關齋，故在唱導佛理之後。唱導文末為辦齋施主祈福，此當是唱導的

慣例。 

 

二、轉讀與都講、麈尾 

《高僧傳》中的「經師」科，是專門負責「轉讀」佛經的一類僧人。「轉讀」

一詞，《高僧傳》中的定義十分明確，「天竺方俗，凡是歌詠法言，皆稱為唄。至

於此土，詠經則稱為轉讀，歌贊則號為梵唄。」
19
也就是說，「轉讀」是用歌詠的方

式唱誦佛經。從內容上說，「唱導」與「轉讀」是截然不同的，「唱導」是即興或

                                                        
16 同上註，頁 207 中-207 下。 
17 同上註，頁 207 下。 
18 同上註，頁 208 上。 
19《高僧傳》，頁 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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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舊本」，用民眾通俗易懂、喜聞樂見的形式宣揚佛教教義；而「轉讀」是用

特定的曲調來唱誦佛經經文，貴在「聲文兩得」，而決不允許因唱誦曲調優美，而

隨意變動佛教原文，「但轉讀之為懿，貴在聲文兩得，若唯聲而不文，則道心無以

得生；若唯文而不聲，則俗情無以得入……而頃世學者，裁得首尾餘聲，便言擅名

當世。經文起盡，曾不措懷。或破句以合聲，或分文以足韻。豈唯聲之不足，亦乃

文不成詮。聽者唯增恍忽，聞之但益睡眠。」
20
 

「轉讀」與「唱導」的另一重要區別是，轉讀不僅應用於一般信徒參與的齋會。

轉讀可以成為相對獨立的修行實踐活動、宗教儀式，如周武帝廢佛時，同寺僧人慧

恭與慧遠，一去荊楊，一去長安，三十年後相見，互道所學，慧恭惟習誦《觀音經》

一卷，「乃於庭前結壇，壇中安高座，繞壇數匝，頂禮升高座。遠不得已，於是下

據胡床，坐聽。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氛氳，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

四種花。樂則寥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為解座梵，訖，花樂方歇。

慧遠接足頂禮，淚下交連。」
21
從中可以得知，獨立的轉經儀式，需結壇，轉讀者「繞

壇數匝」後頂禮，坐壇中高座中，聽眾于下坐胡床上聽經。轉讀，先唱經題，然後

「入文」。轉讀經典結束後，還有「解座梵」，梵唄結束後，方才散席。 

更為重要的是，轉讀在南北朝，逐漸成為僧人講經儀式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三

論宗創始人吉藏講《法華經》，「都講才唱，傾耳詞句，擬定經文，藏既闡揚」
22
，

在吉藏講經之前，須由都講以轉讀形式，唱出經文。再如東晉著名「經師」支曇籥

的弟子釋法平、法等兄弟二人，「弟貌小丑，而聲踰于兄。宋大將軍於東府設齋，

一往以貌輕之。及聞披卷三契，便扼腕神服，乃歎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信

矣。』後東安嚴公發講，等作三契經竟，嚴徐動麈尾曰：『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

遂散席。明更開題，議者以為相成之道也。」
23
法等作為「經師」，既在宋大將軍於

東府所設齋會上「轉讀」；後又于東安嚴公講經法會上「轉讀」。 

從上面引文，我們可以得知，在一般情況下，講經法會上應由主講法師先「開

                                                        
20 同上註，頁 508。  
21《大正藏》50 卷，頁 687 上。  
22 同上註，頁 688 中。  
23《高僧傳》，頁 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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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確定所講經文，然後由「經師」轉讀佛經，最後主講法師才「發講」；因法等

轉讀佛經過於優美感人，「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所以嚴公不再發講而散席，

第二日另選題目開講，此是特例，即轉讀經文十分精彩感人，已經起到講經的作用，

故不必再講，第二日轉換題目，這些都表達對法等這位轉讀者的尊重。
24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嚴公說「如此讀經，亦不減發講」時，手中「徐動麈尾」。

麈尾是魏晉名士清談時，常持之物，後僧侶也常應用，如梁代智林在《與汝南周顒

書》中提到：「貧道捉麈尾以來，四十餘年東西講說，謬至一時。」
25
《續高僧傳》

中記載一則傳說，梁代高僧釋慧韶圓寂，「當終夕，有安浦寺尼，久病悶絕，及後

醒雲：送韶法師及五百僧，登七寶梯，到天宮殿講堂中，其地如水精。床席華整，

亦有麈尾幾案，蓮華滿地，韶就座談說，少時便起。」
26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麈尾是

講堂必備之物，故人們設想天宮中講堂亦當如此。再如相傳陳代僧人智文，其母「懷

文之始，夢睹梵僧，把松枝而授曰：爾後誕男，與為麈尾。及文生也，卓異恒倫。」
27
此亦可見麈尾為義學高僧必備之物。 

據《入唐求法巡禮行記》的記載，唐代僧人講經，都講發問時，主講右手舉麈

尾，都講發問完畢，主講將麈尾放下，然後又立即舉起麈尾，對發問致謝並回答問

題。講經時，不斷將麈尾舉起、放下、再舉起，往返問答。
28
就現存史料來看，魏晉

南北朝時僧人講經問難，已經採取這種形式。如《高僧傳》竺法汰傳載，東晉「時

沙門道恒，頗有才力，常執心無義，大行荊土。汰曰：『此是邪說，應須破之。』

乃大集名僧，令弟子曇一難之。據經引理，析駁紛紜。恒仗其口辯，不肯受屈，日

色既暮，明旦更集。慧遠就席，設難數番，關責鋒起。恒自覺義途差異，神色微動，

                                                        
24 經典唱囀，有攝人心魄的魅力，僧傳多有記敍，如南朝末年，鄂州僧朗「素乏聲哢，清靡

不豐，乃潔誓誦之，一坐七遍，如是不久，聲如雷動，知福力之可階也……聲韻諧暢，任

縱而起，其類箏笛，隨發明了，故所誦經時，旁人觀者，視聽皆失，朗唇吻不動，而囀起

咽喉，遠近亮澈，因以著名。」（《大正藏》50 卷，頁 650 下。）後入隋，「官人懼以惑眾，

遂幽而殺之。」。 
25《大正藏》52 卷，頁 274 下。  
26《大正藏》50 卷，頁 471 中。 
27 同上註，頁 609 中。 
28 參見福井文雅著，徐水生、張穀譯，《漢字文化圈的思想與宗教》（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0），頁 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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麈尾扣案，未即有答。遠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座者皆笑矣。心無之義，

於此而息。」
 29

 

在講經論辯過程中，麈尾不能長時間放下，「麈尾扣案，未即有答」就等同於

論辯失敗。再如《續高僧傳》記載，梁時依舊保持此風，釋寶瓊「乃為學侶複請還

都，發《成實》題。僧正慧令，切難聯環。瓊乃徐拂麈尾，從容而對。令乃引遠公

舊責曰：『不疾而速，杼軸何為。』答曰：『不思造業，安得精固。』令閑舉止，

雅音調。賓主相悅，殊加稱嘗。」
30
可見，發言時必舉揚（或「拂」）麈尾，亦為僧

侶講說之程式；尚未拿起麈尾，則表示還在思考，不能作答，再看一例，「文宣嘗

請柔次二法師，於普弘寺共講《成實》。大致通勝冠蓋成陰。旻（釋僧旻）于末席

論議，詞旨清新，致言宏邈，往復神應，聽者傾屬。次公乃放麈尾而歎曰：『老子

受業于彭城，精思此之五聚，有十五番以為難窟。每恨不逢勍敵，必欲研盡。自至

金陵累年，始見竭於今日矣。且試思之，晚講當答。」
31
梁代高僧釋僧旻少年時，才

思敏捷，聽《成實論》時，與主講者往復論辯，最後迫使主講者放下麈尾，「且試

思之，晚講當答。」 

魏晉南北朝佛教講經過程中，盛行都講制度，即在主講僧人之外，另設一都講，

不斷向主講發問，主要作用在於引導主講人深入講法，便於信眾聽講理解。這種一

問一答的講經方法，本為佛教固有，如康僧會《安般守意經序》謂「釋尊化為兩身，

一白（或作曰）何等，一尊主演，于斯義出矣」；再如支謙譯《大明度無極經》第

一品注：「善業（須菩提）於此清淨法中為都講，秋露子（舍利弗）於無比法中為

都講。」進而與中國本土儒家的都講制度相互融合，
32
特別是在魏晉玄談風氣影響下，

                                                        
29《高僧傳》，頁 192-193。   
30《大正藏》50 卷，頁 478 下-479 上。 
31 同上註，頁 462 上。  
32 儒家的都講制度，前人研究成果可參看古勝隆一，《中國中古の學術》，東京：研文出版社，

2006，頁 169-195，總結了余嘉錫、湯用彤、孫楷第、牟潤孫、福井文雅、荒牧典俊數家

說法。中國教育史研究專家丁鋼先生則認為，佛教與儒教雖然都有「都講」，但名同實異。

佛教的都講與講法師相對平等，而儒教的都講則是「都講生」，仍為弟子身份，但在魏晉

南北朝時期佛教對儒教的都講制度有影響，如《魏書•祖瑩傳》記載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

書》，即選弟子祖瑩為都講，在講解前先由祖瑩誦讀經文。（參見丁鋼，《中國佛教教育：

儒佛道教育比較研究》，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88，頁 79-84。）但就筆者所見，魏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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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講制度在魏晉南朝朝講經制度中越發流行。 

在魏晉清談、熱衷辯論的社會風氣下，都講與主講，可能會成為辯論的對立雙

方，例如《世說新語》記載：「支道林、許掾諸人共在會稽王齋頭，支為法師，許

為都講。（《高逸沙門傳》曰：『道林時講《維摩詰經》。』）支通一義，四坐莫

不厭心。許送一難，眾人莫不抃舞。但共嗟詠二家之美，不辯其理之所在。」
33
都講

制度，我國漢代即已存在，按照湯用彤先生的觀點：「至於儒家都講誦讀經文，則

見於《魏書∙祖瑩傳》。漢代都講是否誦經，實無明文。而據上述之《安般序》及

《明度經》，佛家在漢魏間已有都講，則都講誦經發問之制，疑始於佛徒也。」
34
從

現存魏晉南北朝早期的文獻記載來看，在魏晉前期，都講主要任務是向主講經文者

發問，而誦讀經典似不是其主要任務，主講與都講更似問難對手，地位相對平等，

而不強調都講為主講執役誦讀。在講經法會上，都講以「轉讀」方式誦經，似流行

於晉宋之後。如梁武帝講《般若經》，「《發般若經題》」：「都講枳園寺法彪唱

曰：『《摩訶般若波羅蜜經》。』」然後是梁武帝的講解「制曰……」以及「六人

論義：中寺僧懷、冶城寺法喜、大僧正靈根寺慧令、龍光寺僧綽、外國僧伽陀娑、

宣武寺慧巨」。
35
唱誦轉讀經題、經文，已經成為都講的主要職責。 

而轉讀一法晚出，則都講一職轉讀經文，出現亦不會太早。「自大教東流，乃

譯文者眾，而傳聲蓋寡。良由梵音重複，漢語單奇。若用梵音以詠漢語，則聲繁而

偈迫；若用漢曲以詠梵文，則韻短而辭長。是故金言有譯，梵響無授。始有魏陳思

王曹植，深愛聲律，屬意經音。既通般遮之瑞響，又感魚山之神制。於是刪治《瑞

應本起》，以為學者之宗。傳聲則三千有餘，在契則四十有二。其後帛橋、支籥亦

雲祖述陳思，而愛好通靈，別感神制，裁變古聲，所存止一十而已。至石勒建平中，

有天神降于安邑廳事，諷詠經音，七日乃絕。時有傳者，並皆訛廢。逮宋齊之間，

                                                                                                                                         
南北朝佛教史料中，也有都講地位較低的記載，如將都講說成是「對揚小師」，而與「萬

人法主」相對（此事本文後詳）。佛教都講制度與儒教都講制度應該是相互影響的，是否

可以截然分開，尚有進一步探討的餘地。 
33 劉義慶著，劉孝標注，余嘉錫箋疏，《世說新語箋疏》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7），

頁 268-269。 
34《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 83。 
35《大正藏》52 卷，頁 238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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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曇遷、僧辯、太傅、文宣等，並殷勤嗟詠，曲意音律，撰集異同，斟酌科例。存

仿舊法，正可三百餘聲。自茲厥後，聲多散落。人人致意，補綴不同。所以師師異

法，家家各制。皆由昧乎聲旨，莫以裁正。」
36
歌詠梵唄，雖然遠可追溯到傳說中曹

植所制魚山梵唄，但從上面引文中可以推知，各家「轉讀」法，實則流行於五世紀

「宋齊之間」。此時的都講由主講的辯論對手，已降格為執役誦讀者，雖有法等之

流受講師敬重，畢竟為少數，都講地位已大不如前，劉宋時的僧導，「至年十八，

博讀轉多，氣幹雄勇，神機秀髮，形止方雅，舉動無忤。僧叡見而奇之，問曰：『君

于佛法且欲何願。』導曰：『且願為法師作都講。』睿曰：『君方當為萬人法主，

豈肯對揚小師乎！』」
 37

梁慧皎所撰《高僧傳》將以轉讀為業的「經師」，以及主

要在齋會上教化俗人的「唱導」列為最後二科，唐初道宣《續高僧傳》則進一步歸

併為最末一科「雜科聲德」，不為時人所尚。梁代僧旻「年十三，隨回（僧回）出

都，住白馬寺。寺僧多以轉讀、唱導為業，旻風韻清遠，了不厝意。」
38
都講在講經

法會上，日益以轉讀為業，故不為人所重。 

 

三、上講與問難 

湯用彤先生曾暗示魏晉時期的「格義」，即一種用中國本土固有觀念來對比外

來佛教的觀念，以便信眾弟子理解的方法（「以經中事數，擬配外書，為生解之例，

謂之格義」），可能與都講制度有關，張風雷教授對此也多有發明。
39
若確如湯用彤

先生所言：「後代之子注會譯，同由最初所采講經方式演進。即格義亦此有關。」
 

40
那麼與格義相對應的則是魏晉早期，主要以問難答疑為主的都講制度；而非後期以

轉讀誦經，提示主講人經文脈絡為主要任務的都講制度。 

當然，說魏晉早期都講制度中不強調轉讀的作用，並非否定早期佛教講經制度

                                                        
36《高僧傳》，頁 507-508。 
37 同上註，頁 280-281。 
38《大正藏》50 卷，頁 462 上。  
39 張風雷，〈論格義之廣狹二義及其在佛教中國化進程中的歷史地位〉，李四龍編，《佛學與

國學：樓宇烈教授七秩晉五頌壽文集》，（北京：九州出版社，2009），頁 36-49。 
40《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 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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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有誦經這一程式。梁僧祐《出三藏記集》中說東晉道安對佛典進行深入研究與

注疏之前，「初，經出已久，而舊譯時謬，致使深義未通。每至講說，唯敘大意，

轉讀而已。」
41
從中我們可以得知，大體來說，東晉之前講經「唯敘大意，轉讀而已」，

也就是說當時在講經制度中，講經與誦經，同後世相比，區分不是十分清晰，而道

安之後，這種情況逐漸改變。 

在佛教戒律制度傳譯尚不完備的情況下，《高僧傳》載，道安曾「條為三例：

一曰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之法；二曰常日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曰布薩差使悔過

等法」
42
，規範僧侶的日常儀軌。第一條應為道安制定的講經制度。關於「行香定座

上（講）經上講之法」的句讀，中外學者多有爭議，
43
而筆者認為應斷為「行香、定

座、上經、上講之法」，原文衍一「講」字，即講經之前，先行香讚頌，主講人上

「經座」（高座），都講轉讀經文，主講人開始講解經文。唐初編輯的《法苑珠林》

載：「關內關外吳蜀唄辭，各隨所好。唄贊多種，但漢梵既殊，音韻不可互用。至

於宋朝有康僧會法師，本康居國人，博學辯才，譯出經典。又善梵音，傳《泥洹》

唄，聲制哀雅，擅美於世。音聲之學，鹹取則焉。又昔晉時，有道安法師，集制三

科，上經、上講、布薩等，先賢立制，不墜於地。天下法則，人皆習行。」
44
說明東

晉道安法師是在前人各種講經梵唄基礎上，制定的上經、上講諸程式。 

「上講」為講經說法，含義較為明確，《續高僧傳》中有多處可證，如「釋智

欣……曾入棲靜寺，正值上講，聞十二因緣義，云：『生死輪轉無有窮已。』便慨

然有離俗之志。」
45
再如前引文提到在《成實論》時，僧旻與主講人次公論辯，次公

要求晚講作答，「及晚上講，裁複數交，詞義遂擁。次公動容顧四坐曰：『後生可

                                                        
41 釋僧祐著，蘇晉仁、蕭鍊子點校，《出三藏記集》，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 561。 
42《高僧傳》，頁 183，該書以《大正藏》為底部，然其所校《弘教藏》、《磧砂藏》、《金藏》

及《金陵刻經處》諸本，均為「一曰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 
43 參見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34-35，特別是福井文

雅指出道安的「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與唐代的俗講程式上有相似之處（福井文

雅，〈唐代俗講儀式的成立及相關問題〉，《大正大學研究紀要》第 54 輯）。湛如教授斷句

為「行香、定座上、講經上講」，恐有值得商榷之處，筆者觀點詳見下文。 
44 釋道世撰，周叔迦、蘇晉仁校注，《法苑珠林校注》第三冊，（北京：中華書局，2003），

頁 1170-1171。康僧會是三國時吳國僧侶，非劉宋時人。 
45《大正藏》50 卷，頁 460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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畏，斯言信矣。』」
46
前一例中「上講」是講經者自陳演法，後一例中「上講」為講

經時的論辯。「上講」是講經法會的主體部分，如果主講者水準高超，「上講」可

以起到打動人心，吸引信徒的作用，如北齊「有儒生馮袞」不信佛法，「試往候光

（釋惠光），欲論名理，正值上講，因而就聽，矚其威容，聆其清辯，文句所指，

遣滯為先，即坐盡虔，傷聞其晚，頓足稽顙，畢命歸依。」
47
總之，將「上講」理解

為講經說法，當無疑問。 

「上講」之前，一般還要轉讀經典。《續高僧傳》載，梁代僧旻「嘗於講日謂

眾曰：『昔彌天釋道安，每講於定坐後，常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三契。此事久廢，

既是前修勝業，欲屈大眾各誦《觀世音經》一遍。』於是合坐欣然，遠近相習。爾

後道俗舍物乞講前誦經，由此始也。」
48
按照這一說法，道安在「定座」之後，講經

說法（「上講」）之前，「常使都講等，為含靈轉經三契」，即讓都講等人轉讀經

文；僧旻進一步加強了這部分的宗教儀式內容，在講經之前讓大眾誦讀在信眾中流

行的經典（不一定是後面「上講」所要講解的經文），並以此尋求佈施，作為講經

法會的一項收入來源，如與僧旻同時略晚的法雲，「每於講次，有送錢物乞誦經者，

多獲征應。」
49
 

都講的功能主要變為轉讀經文之後，南北朝講經並非不再有問難辯論，辯論的

形式主要是由講法者先「豎義」，然後由聽經者提問，如《續高僧傳》曇鸞傳載：

「鸞至殿前，顧望無承對者，見有施張高座，上安幾拂，正在殿中，傍無餘座。徑

往升之，豎佛性義。三命帝曰：『大檀越。佛性義深，略已標敘，有疑賜問。」
50
再

如慧榮傳載：「本邑道俗，欲光其價，而忌其言令也。大集諸眾，令其豎義。榮曰：

『余學廣矣，輒豎恐致餘詞，任眾舉其義門，然後標據。』眾以其博達矜尚，乃令

豎八十種好，謂必不能誦持。榮曰：『舉眾無人也。斯乃文繁，義可知耳。』即部

                                                        
46 同上註，頁 462 上。 
47 同上註，頁 608 中。  
48 同上註，頁 463 中。 
49 同上註，頁 465 上。 
50 同上註，頁 470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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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上下，以法繩持。須臾牒數，列名出體。僉雖難激，蓋無成濟。」
51
慧榮所遇情況，

較為特殊，是因眾人要發難，令其豎「八十種好」義，在一般情況下，主講者應自

己豎義，所豎義應與其講經內容相關或為其獨特心得；「輒豎恐致餘詞」，隨意豎

義會招人異議。如果豎義得當，會博得很大聲望，如興皇法朗「豎諸師假名義」後，

「東朝於長春殿義集，副君親搖玉柄，述朗所豎諸師假名義，以此榮稱。豈惟釋氏

宗匠，抑亦天人儀錶。」
52
有時信徒還將「豎義」神聖化，如《續高僧傳》法聰傳載，

梁湘東王「立為寶光寺，請聰居之，王述般若義，每明日將豎義，殿則夜放光明，

照數裏不假燈燭，議者以般若大慧智光幽燭所致，及宣帝末，臨亦同前。」
53
 

主講人所豎之義，必須經過聽眾各種問難考驗。講經中的這種提問，並非像都

講一樣須事先禮請、安排，而是由聽經者任意發問，坐于末席者也可發問。僧傳中

不乏處聽講末席的少年才俊，對居高座的主講成功問難，驟然博得大名的事例，如

北朝著名佛教領袖法上，少年時善於發問，「故時人諺曰：黑沙彌若來，高座逢災

也。」
54
再如《南齊安樂寺律師智稱法師行狀》：「齊竟陵文宣王，顧輕千乘，虛心

八解，嘗請法師講于邸寺。既許以降德，或謂宜修賓主。法師笑而答曰：『我則未

暇。』及正位函丈，始交涼燠。時法筵廣置，髦士如林，主譽既馳，客容多猛。發

題命篇，疑難鋒出。法師應變如響，若不留聽。囿辯者土崩，負強者折角。莫不遷

延徙靡，亡本失支，觀聽之流，稱為盛集。法師性本剛克，而能悅以待問。發言盈

庭，曾無忤色。虛己博約，鹹竭厥才，依止疏附，訓之如一。」
55
有人勸智稱法師，

講經前「宜修賓主」，智稱則以「我則未暇」加以婉拒，不事前作應對準備，臨場

發揮，博得好評。 

當然智稱這類主講人畢竟是少數，有時辯論是十分激烈的，甚至出現主講人因

害怕問難，事先請托他人不要提問的情況，「潞州上邑，思弘《法華》，乃往岩州

林慮縣洪穀寺請僧，忘其名，往講。琛（釋明琛）素與知識，聞便往造。其人聞至，

                                                        
51 同上註，頁 487 下。  
52 同上註，頁 477 下-478 上。  
53 此段文字，《大正藏》三十卷本缺，此據四十卷本第二十卷，《高僧傳二集》（臺北：佛陀

教育基金會，2006），頁 537-538。 
54《大正藏》50 卷，頁 485 上。 
55《大正藏》52 卷，頁 269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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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戰灼，知琛論道，不可相抗。乃以情告曰：『此邑初信，事須歸伏，諸士俗等，

已有傾心，願法師不遺故舊，共相成贊。今有少衣裁，輒用相奉。』琛體此懷，乃

投絹十匹。琛曰：『本來於此，可有陵架意耶？幸息此心。』然不肯去。欲聽一上。

此僧彌怖，事不獲已，如常上講。琛最後入堂，齎絹束掇在眾中曰：高座法師，昨

夜以絹相遺，請不須論議。然佛法宏曠，是非須分，脫以邪法化人，幾許誤諸士俗。』

高座聞此，懾怖無聊，依常唱文，如疏所解。琛即喚住，欲論至理。高座爾時，神

意奔勇，泰然待問。琛便設問，隨問便解，重迭雖多，無不通義。琛精神擾攘，思

難無從，即從座起曰：『高座法師，猶來闇塞。如何今日，頓解若斯。當是山中神

鬼，助其念力，不爾何能至耶。』高座合堂，一時大笑。」
56
洪穀寺僧應邀往潞州上

邑講《法華經》，因怕釋明琛提問，講經前送他十匹絹；該僧上座後，講經法會如

常進行，「依常唱文，如疏所解」，但明琛卻依舊前往問難，不過主講僧人應對自

如，法會有驚無險。從這則故事中，我們可以體會到南北朝講經法會，問難有時甚

為激烈。 

主講人豎義後，若無問題，或問題答復完畢，講法者便進入具體講解的經文（「入

文」或「解文」），《續高僧傳》法開傳載：「沙門智藏，後游禹穴講化《成論》。

開往觀之，鯁難累日，賓僚餐悅。藏曰：『開法師語論已多，自可去矣。吾欲入文。』

開曰：釋迦說法，多寶踴現。法師指南命眾，而遣客何耶？藏有慚色。」
57
法開引用

《法華經》釋迦說法，多寶佛從地湧現的典故，譏諷智藏急於「入文」，不欲讓其

再興問難，從這則事例中，可以看出，照例主講應該圓滿回答完所有問難，才可以

「入文」的。再如北周道安，「曾于一日，安公正講《涅槃》，俊（慧俊）命章設

問，遂往還迄暮，竟不消文。明旦又問，講難精拔。安雖隨言即遣，而聽者謂無繼

難。俊終援引文理，征並相詶。遂連三日，止論一義。後兩舍其致，方事解文。」
58

由於同學慧俊的問難，道安費時三日，才開始「解文」。 

總之，講經法會有時存在問難過於激烈的情況，這難免有出風頭，心存彼我之

譏，招人非議。《洛陽伽藍記》載：「崇真寺比丘慧嶷，死一七日還活，經閻羅王

檢閱，以錯召放免。惠凝具說過去之時，有五比丘同閱。一比丘雲是寶明寺智聖，

                                                        
56《大正藏》50 卷，頁 656 上-656 中。   
57 同上註，頁 474 上。 
58 同上註，頁 62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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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坐禪苦行得升天堂。有一比丘是般若寺道品，以誦四十卷《涅槃》，亦升天堂。

有一比丘雲是融覺寺曇謨最，講《涅槃》《華嚴》，領眾千人。閻羅王曰：『講經

者心懷彼我，以驕淩物，比丘中第一粗行。今唯試坐禪、誦經，不問講經。』其曇

謨最曰：『貧道立身以來，唯好講經，實不闇誦。』閻羅王敕付司，即有青衣十人

送曇謨最向西北門。屋舍皆黑，似非好處……時太后聞之，遣黃門侍郎徐紇依惠凝

所說即訪寶明等寺……皆實有之……自此以後，京邑比丘皆事禪誦，不復以講經為

意。」
59
後來，佛門為此找到了經典依據，《法苑珠林》「說聽篇第十六」，引《佛

藏經》卷中法淨品：「如是凡夫無有智慧，心無決定，但求名聞，疑悔在心，而為

人說。是故舍利弗，身未證法而在高座，身自不知而教人者，法墮地獄。」
60
 

總之，問難過多，出風頭，就會破壞講經法會的神聖性，給信眾的宗教情感帶

來負面影響。故魏晉南北朝講經法會，日趨呈現程式化、儀式化的發展趨勢。 

 

四、講經法會的程式化 

魏晉南北朝中後期，講經制度不斷完備，變得日益繁複。《續高僧傳》記載一

則傳說，北魏勒那摩提（寶意）「帝每令講《華嚴經》，披釋開悟，精義每發。一

日正處高座，忽有持笏執名者，形如大官，雲：『奉天帝命，來請法師講《華嚴經》。』

意曰：『今此法席尚未停止，待訖經文，當從來命。雖然法事所資，獨不能建。都

講、香火、維那、梵唄，鹹亦須之。可請令定。』使者即如所請，見講諸僧。既而

法事將了，又見前使。雲：『奉天帝命，故來下迎。』意乃含笑熙怡，告眾辭訣，

奄然卒於法座。都講等僧，亦同時殞。魏境聞見，無不嗟美。」
61
在魏晉南北朝，類

似傳說並不罕見，再如北魏僧意圓寂前，傳言有天帝請其講經，「意便洗浴燒香，

端坐靜室，候待時至。及期，果有天來入寺及房，冠服羽從，偉麗殊特。眾僧初見，

但謂：『是何世貴，入山參謁』，不生驚異。及意爾日，無疾而逝，方知靈感。其

都講住在光州，自餘香火唄匿，散在他邑，後試檢勘，皆同日而終焉。」
62
從此類傳

                                                        
59 楊衒之撰，周祖謨校釋，《洛陽伽藍記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63），頁 75-78。 
60《法苑珠林校注》第二冊，頁 754。 
61《大正藏》50 卷，頁 429 上。  
62 同上註，頁 674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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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中，我們可以得知，召開講經法會，除了主講僧人，都講、香火、維那、梵唄等

僧，亦須分別邀請，講經法會的儀式化內容日趨複雜。 

隨著講經中儀式部分不斷加強，也突出了對講法者威儀的要求，梁代高僧法雲，

年少時「曾觀長樂寺法調講論，出而顧曰：震旦天子之都，衣冠之富，動靜威儀，

勿易為也。前後法師，或有詞無義，或有義無詞，或俱有詞義而過無威儀。今日法

坐，俱已闕矣。皆由習學不優，未應講也。」
63
到了唐初，《法苑珠林》引用《增一

阿含經》將主講法師的品評進一步系統化，「世間亦有四人，當共觀知。雲何為四？

一、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成就，然不能有所諷誦諸法，初中後善。是謂此人形

好聲不好。二、或有人聲好而形醜，出入行來，威儀不成，而好廣說精進持戒，初

中後善，義理深邃。是謂此人聲好而形醜。三、或有人聲醜形亦醜，謂有人犯戒不

精進，複不多聞，所聞便失。是謂此人聲醜形亦醜。四、或有人聲好形亦好，謂比

丘顏貌端正，威儀具足，然複精進修行善法，多聞不忘，初中後善，善能諷誦。是

謂此人聲好形亦好也。」
64
 「是四種雲而像世間四種人。一、云何比丘雷而不雨？

或有比丘高聲誦習十二部經，諷誦不失其義，然不廣與人說法。是謂雷而不雨。二、

云何雨而不雷？或有比丘顏貌端正，威儀皆具，然不多聞高聲誦習十二部經，複從

他受，亦不忘失，好與善知識相隨，亦好與他人說法。是謂雨而不雷。三、云何不

雨不雷？或有人顏色不端，威儀不具，不修善法，亦不多聞，複不與他人說法。是

謂此人不雨不雷。四、云何亦雨亦雷？或有人顏色端正，威儀皆具，好喜學問，亦

好與他法說，勸進他人，令便承受。是謂此人亦雨亦雷。」
65
此兩段經文，雖然出自

《增一阿漢經》，但被佛教類書專門提舉出來，亦見對其重視，從中可知魏晉南北

朝以來，對主講法師的威儀要求，是與義理、口才並重的。 

若講經說法時出錯，有損威儀，則要受罰，如慧韶領眾誦講《涅槃經》、《大

品般若》，「如有謬忘，及講聽眠失者，皆代受罰。對眾謝曰：『斯則訓導不明耳。』

故身令獎物。其勤至若此。」
66
即便沒有明顯過失，也有主講者講授完畢後，例行懺

                                                        
63 同上註，頁 463 下-464 上。  
64《法苑珠林校注》第二冊，頁 754。  
65 同上註，頁 754-755。   
66《大正藏》50 卷，頁 471 上。   



18《輔仁宗教研究》第二十五期（2012 年秋） 

  

悔，以示謹慎的，如北周僧妙，「每講下座，必合掌懺悔雲：『佛意難知，豈凡夫

所測，今所說者傳受先師，未敢專輒，乞大眾於斯法義，若是若非，佈施歡喜。」
67

由此可知，南北朝時，講經的宗教儀式氣氛濃厚，絕非單純的知識傳授。唐初釋道

世在《法苑珠林》中說：「是以一象既虧，則六爻斯墜；一言有失，則累劫受殃。

故知傳法不易，受聽極難。良由去聖日久，微言漸昧。而一說一受，固亦難行。恐

名利關心，垢情難淨也。」
68
並非虛言。 

當時信眾，在聽法時，多有期待出現祥瑞的宗教心理，如《續高僧傳》北齊僧

範傳載，「嘗有膠州刺史杜弼，於鄴顯義寺請範冬講，至華嚴六地，忽有一雁飛下，

從浮圖東順行入堂，正對高座，伏地聽法，講散徐出，還順塔西，爾乃翔遊。又于

此寺夏講，雀來在座西南伏聽，終於九旬。又曾處濟州，亦有一鴞飛來入聽，訖講

便去。斯諸祥感眾矣。自非道洽冥符，何能致此。」
69
再如，僧安「齊文宣時，在王

屋山，聚徒二十許人講《涅槃》，始發題，有雌雉來座側伏聽。僧若食時，出外飲

啄，日晚上講，依時赴集。三卷未了，遂絕不至。眾鹹怪之。安曰：『雉今生人道，

不須怪也。』武平四年，安領徒至越州行頭陀，忽雲：『往年雌雉，應生在此。』

徑至一家，遙喚雌雉，一女走出，如舊相識，禮拜歌喜。女父母異之，引入設食。

安曰：『此女何故，名雌雉耶？』答曰：『見其初生，髮如雉毛，既是女故名雌雉

也。』安大笑為述本緣，女聞涕泣，苦求出家，二親欣然許之。為講《涅槃》，聞

便領解，一無遺漏，至後三卷，茫然不解。」
70
此類傳說，為當時的講經法會，增添

了很多神秘色彩。 

魏晉南北朝中後期，講經法會，隨著宗教氣氛日漸濃鬱，也日益奢華，如陳時

名僧興皇法朗「法衣千領，積散恒結。每一上座，輒易一衣。闡前經論，各二十餘

遍，二十五載，流潤不絕。」
71
講堂構建，更宏偉，陳代慧勇「住大禪眾寺十有八載。

                                                        
67 同上註，頁 486 上。   
68《法苑珠林校注》第二冊，頁 747。 
69《大正藏》50 卷，頁 483 下。    
70 同上註，頁 657 上。  
71 同上註，頁 477 中-477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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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造講堂也，門人聽侶，經營不日，接溜飛軒，制置弘敞，題曰般若之堂也。」
72
 

從《廣弘明集》、《國清百錄》等中所存原始資料來看，講經法會，發起時要

有道俗的《請講疏》、《發講疏》，結束時要有《解講疏》，講經法會多安排在僧

侶安居期間，即農曆四月十五至七月十五，如沈約《南齊皇太子解講疏》：「皇太

子以建元四年四月十五日，集大乘望僧于玄圃園，安居寶池禁苑，皆充供具，珍台

綺榭，施佛及僧……九旬而功就，暨七月既望，乃敬舍寶軀，爰及輿冕，自纓以降，

凡九十九物。願以此力普被幽明，帝室有嵩華之固，蒼黔享仁壽之福。若有淪形苦

海，得隨理悟。墜體翱塗，不遠斯複。十方三世，咸證伊言。茲誓或褰，無取正覺。」
73
此講經法會是建元四年（482 年）農曆四月十五日開始至七月望，歷時九旬；皇太

子為講經法會廣為佈施，祈求國泰民安，幽冥普被。另外，北朝一般認為農曆二月

初八是佛陀成道日，也常於此時講經，如沈約《齊竟陵王發講疏（並頌）》：「乃

以永明元年二月八日，置講席于上邸，集名僧於帝畿，皆深辨真俗，洞測名相，分

微靡滯，臨疑若曉，同集于邸內之法雲精廬。演玄音於六宵，啟法門於千載，濟濟

乎實曠代之盛事也。自法主以降，暨於聽僧，條載如左，以記其事焉。」
74
這次法會

是永明元年（484 年）農曆二月初八開始，「演玄音於六宵」，《發講疏》中還記錄

了法主、聽僧的名字，可見不僅講者、施主，參加講經法會的聽僧，亦有功德。 

講經法會開始，座次排定也有嚴格的規定，即我們前文提到的「定座」。我們

先看一則史料，梁武帝為推行僧侶斷肉食，令當時的名僧法雲講《大涅槃經·四相

品》：「二十三日旦，光宅寺法雲，于華林殿前登東向高座為法師。瓦官寺慧明，

登西向高座為都講，唱《大涅槃經·四相品四分之一》，陳食肉者，斷大慈種義。法

雲解釋。輿駕親禦。地鋪席位于高座之北。僧尼二眾，各以次列坐。講畢，耆闍寺

道澄，又登西向高座，唱此斷肉之文，次唱所傳之語。唱竟，又禮拜懺悔。普設中

食竟出。」從中我們可以得知，講經法會中，主講法師登東向高座，都講登西向高

座，皇帝出席講經法會，並不登「高座」，而是「地鋪席位于高座之北」。劉宋時

                                                        
72 同上註，頁 478 中。 
73《大正藏》52 卷，頁 232 上-232 中。  
74 同上註，頁 232 中。   



20《輔仁宗教研究》第二十五期（2012 年秋） 

  

謝靈運《山居賦》自注中說：「南倡者都講，北居者法師」
75
。總之，主講人和都講

應對坐「高座」，聽眾下席；主講法師南或東向，居尊位，定座後，先由一位都講

轉讀經文，陳說大義，而後主講法師再解釋，正式開始講經；主講法師講經結束後，

另一都講再唱說經文大意，禮拜懺悔，講法結束。故僧傳等史料中，常見一主講法

師，兩位都講的記載。另，南北朝時法師的坐姿也有相應儀軌，劉宋時範泰曾經批

評：「偏坐之家，無時而正；高座說法，亦複企據」，反對西域踞坐的方式；僧人

踞坐說法，在僧傳中並不罕見，如齊梁間高僧智藏亦「踞法座」。
76
 

法師、都講上座及落座後，亦有諸多要求，《法苑珠林》曾引《三千威儀》、

《十住毗婆沙論》等佛教經典，予以規範：「如《三千威儀》雲：上高座讀經有五

事：一、當先禮佛，二、當禮經法上座，三、當先一足躡阿僧提上正住座，四、當

還向上座，五、先手按座乃卻座已。座有五事：一、當正法衣安座；二、揵稚聲絕，

當先贊偈唄；三、當隨因緣讀；四、若有不可意人，不得於座上瞋恚；五、若有持

物施者，當排下著前。又問經有五事：一、當如法下床問；二、不得共座問；三、

有解不得直當問；四、不得持意念外因緣；五、設解頭面著地作禮，反向出戶。」
77
 

「又《十住毘婆沙論》雲：法師處師子座有四種法。何等為四？一者，欲升高座，

先應恭敬禮拜大眾，然後升座。二者，眾有女人，應觀不淨。三者，威儀視瞻，有

大人相。敷演法音，顏色和悅，人皆信受，不說外道經書，心無怯畏。四者，於惡

言問難，當行忍辱。複有四法：一、於諸眾生作饒益想。二、於諸眾生不生我想。

三、於諸文字不生法想。四、願諸眾生從我聞法，于阿耨菩提而不退轉。複有四法：

一、不自輕身，二、不輕聽者，三、不輕所說，四、不為利養。」
78
 

魏晉南北朝講經日趨儀式化，逐漸成為一種盛大的宗教儀式，這與講經法會日

益承載祈禱國家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的宗教功能有關，講經祈雨等應驗故事，也屢

見僧傳，這些需求都突出了對講經法會的威儀要求，程式化部分。另外，講經法會

也日益擔負起為寺院僧侶吸引信眾，謀求佈施的任務，這也是促使魏晉南北朝佛教

                                                        
75 湯用彤先生對此段史料有徵引和分析，參見《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上冊，頁 83。 
76 相關討論，見《中國中古の學術》，頁 209-214。 
77《法苑珠林校注》第二冊，頁 750。   
78 同上註，頁 750-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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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經法會日益繁複莊嚴，乃至奢華的內在原因之一。各地寺院間潛在的競爭關係，

也是促使講經法會不斷改進程式，吸引聽眾的重要因素，南朝佛教繁盛時，不僅首

都建康「刹寺如林，義筵如市」，甚至「于時成都法席恒並置三四，法鼓齊振，競

敞玄門。」
79
不過大體來講，與齋講多於村邑舉行不同，講經多在都會舉行，如梁代

梓橦涪人釋植相「往益聽講，以生在邊鄙，玄頗涉俗，雖遭輕誚，亡懷在道，都不

忤意。」
80
釋植相生在當時較為閉塞之地，往益州聽講，故遭人嘲笑，但他不以為意，

潛心問道，終成一代名僧。不同地域的僧徒參與都會的講經法會，對於佛教義理的

交流傳播，無疑是有極大的推動作用的。 

 

結論 

魏晉南北朝講經法會，大體可分為僧講、尼講、俗講（或稱「齋講」）： 

（一）俗講（齋講），針對普通世俗信眾，或僧或俗的導師（「唱導」）在齋

會上用說唱形式講法，前文已經討論過了。雖然一般的僧講、尼講中也多有俗人參

加，但本文所謂的俗講與之有兩點不同，一是若是僧侶組織俗講，多在齋會中舉行，

故本文也稱之為「齋講」，而非專門的講經法會。僧侶俗講，多要依託或自己組織

俗人信會，齋講佈施較多，有時組織齋講還有募捐造像功德等宗教目的，如興皇法

朗，「洎朗來儀創會，公私齋講，又盛符焉」
81
；再如北魏法貞與僧建齊名，「貞乃

與建，為義會之友，道俗斯附，聽眾千人，隨得嚫施造像千軀，分佈供養。」
82
 

另一個不同點，是俗講主要是用說唱形式，演繹佛理，並非具體講授某部佛經

的文句。我們在前文討論「唱導」時已經對此有所涉及，這裏再舉一例：北齊名僧

釋真玉，「生而無目」，幼年時，其母「教彈琵琶，以為窮乏之計。而天情俊悟，

聆察若經，不盈旬日，便洞音曲。」有了一定音樂基礎的釋真玉，「後鄉邑大集，

盛興齋講，母攜玉赴會，一聞欣領曰：『若恒預聽，終作法師，不憂匱餒矣。』母

                                                        
79《大正藏》50 卷，頁 471 上。  
80 同上註，頁 464 上。   
81 同上註，頁 477 下。  
82 同上註，頁 474 中。北朝以俗人為主的佛經社團法邑，中外學者專門研究甚多，本文不再

贅述，然此時南北朝「唱導」齋講的社會基礎，讀者須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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聞之，欲成斯大業也，乃棄其家務，專將赴講，無問風雨艱關，必期相續。玉包略

詞旨，氣攝當鋒，年將壯室，振名海岱。」
83
由此可知，北朝齋講盛行時，在齋講中

唱導主講，已經相當職業化，可以養家糊口，「不憂匱餒矣」；而齋講的內容曲目

套路，應已成型，需要專門研習，所以釋真玉才需要「恒預聽」，必須風雨無阻，

「必期相續」。 釋真玉後得到皇帝禮遇，成為一代名僧，由此可見齋講在社會上的

影響力之大。尤須注意的是，由於盲目，釋真玉始終不能閱讀經典，「常令侍者讀

經，玉必跪坐，合掌而聽」
84
，故其不可能詳細講解佛經文句，此亦可見唱導齋講與

真正意義上的僧侶講經之區別。 

再如陳代以唱導聞名的僧人慧明，「其利口奇辯，鋒湧難加，摛體風雲，銘目

時事，吐言驚世，聞皆諷之。後乃聽采經論，傍尋書史，捃掇大旨，不存文句。陳

文禦世，多營齋福，民百風從，其例遂廣，眾以明騁衒唇吻，機變不思，諸有唱導，

莫不推指。明亦自顧才力有餘，隨聞即舉，牽引古今，包括大致，能使聽者欣欣，

恐其休也。」
85
從中我們可以看出，好的「唱導」，博通古今，旁涉文史、時事，說

唱內容「捃掇大旨，不存文句」，唱導時不假思索，隨機應變，對聽眾具有極大的

吸引力，「能使聽者欣欣，恐其休也」。 另外，有時僧人俗講時，還會利用畫像等

進行輔助，圖文並茂，增加感染力。
86
總之，魏晉南北朝時，無論城市、鄉村，唱導

都為信眾喜聞樂見。 

俗講的出現和流行，與魏晉南北朝邑義、齋會林立的社會環境密不可分。魏晉

南北朝，特別是北朝，社會動盪，邑義、齋會在地方社會中承擔了很多政治經濟、

慈善救濟等社會功能，廣大宗教徒也積極參與其中。漢末五斗米道即有「義舍」、

「義米肉」，但劉淑芬教授認為：「漢末以後道教徒似乎不見有以置義舍、義米肉

方式傳教的活動，中世紀道教徒也沒有救濟式的供養。基本上，佛教徒的社會救濟

                                                        
83 同上註，頁 475 中。  
84 同上註，頁 475 下。  
85 同上註，頁 700 下-701 上。   
86 參見劉淑芬，〈五至六世紀華北鄉村的佛教信仰〉，林富士主編，《禮俗與宗教》（北京：中

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233-235。（該文原刊於《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

刊》第 63 本第 3 分，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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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修行的方法之一，因此它和漢末五斗米道的義米肉似乎沒有直接的關聯，而和先

前存在於中國社會中的社會救濟有關。」
87
劉教授此觀點尚有可商榷之處，就筆者所

見，漢末以來，至少四川部分地區是存在民間「道會」的，《續高僧傳》益州釋寶

瓊傳，還記載有佛教僧侶與道會的交涉和改造利用。「本邑連比，什邡諸縣，並是

道民，尤不奉佛。僧有投寄，無容施者。致使老幼之徒，於沙門像，不識者眾。瓊

雖桑梓，習俗難改，徒有開悟，莫之能受。李氏諸族，正作道會，邀瓊赴之，來既

後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

天尚不禮，何況老君。』眾議紜紜，頗相淩侮。瓊曰：『吾禮非所禮，恐貽辱也。』

遂禮一拜，道像並座，動搖不安。又禮一拜，連座返倒，摧殘在地。道民相視，謂

是風鼓，競來周正。瓊曰：『斯吾所為，勿妄怨也。』初未之信，既安，又禮，如

前崩倒。合眾驚懼，舉掌禮瓊。一時回信，從受戒法，傍縣道黨，相將歎訝，鹹複

奉法。時既創開釋化，皆授菩薩戒焉。」
88
益州釋寶瓊將什邡諸縣的許多道會，變為

佛教邑義，「率勵坊郭，邑義為先，每結一邑，必三十人，合誦《大品》，人別一

卷。月營齋集，各依次誦。如此義邑，乃盈千計。」雖然這些義會的信仰取向發生

變化，但其經濟基礎，社會功能當不會發生太大改變。總而言之，魏晉南北朝以來，

廣泛存在的民間社會義會組織，是各宗教齋會存在的社會基礎，也是俗講繁榮的必

備條件。 

（二）尼講，傳統上認為始於東晉比丘尼道馨，
89
從現存文獻來看，魏晉南北朝

尼講實例較多。梁寶唱《比丘尼傳》妙智尼傳載，「齊武皇帝敕請妙智講《勝鬘》、

《淨名》，開題及講，帝數親臨，詔問無方，智連環剖析，初無遺滯，帝屢稱善，

四眾雅服。」
90
於此可見，尼講中「開題」，及後講解、論難，其程式與一般僧侶講

                                                        
87 劉淑芬，〈北齊標異鄉義慈惠石柱：中古佛教社會救濟的個案研究〉，梁庚堯、劉淑芬主編，

《城市與鄉村》（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頁 70。（該文原刊于《新史學》5
卷 4 期，1994。） 

88《大正藏》50 卷，頁 688 上-688 中。  
89 湯用彤先生在《康復劄記四則》對此有異議，認為道馨是「誦經」而非「講經」，王孺童

先生對此有辨正，見釋寶唱著，王孺童校注，《比丘尼傳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前言頁 23-24。 
90《比丘尼傳校注》，頁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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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大體相同。尼講的聽眾，男女四眾皆有，有時人數不少，前文提到，俗名「雌雉」

的女子，傳其前世聽僧安講《涅槃》，後出家，「於時始年十四，便就講說，遠近

鹹聽，歎其宿習，因斯躬勸，從學者眾矣。」
91
再如德樂尼「歲建大講，僧尼不限，

平等資供」
92
，淨行尼「齊竟陵文宣王蕭子良，厚加資給；僧宗、寶亮二師，雅相賞

異，及請講說，聽眾數百人。官第尼寺，法事連續，當時先達，無能屈者。」
93
 

有時尼講，也會招人猜忌，如《續高僧傳》僧朗傳載，「有比丘尼，為鬼所著，

超悟玄解，統辯經文，居宗講導，聽采雲合，皆不測也，莫不贊其聰悟。朗聞曰：

『此邪鬼所加，何有正理，須後撿挍。』他日清旦，猴犬前行，徑至尼寺，朗隨往

到，禮佛遶塔，至講堂前。尼猶講說，朗乃厲聲呵曰：『小婢，吾今既來，何不下

座。』此尼承聲崩下，走出堂前，立對於朗，從卯至申，卓不移處，通汗流地，默

無言說。問其慧解，奄若聾癡，百日已後，方服本性。」
94
由此亦可見，魏晉南北朝

時，雖屢有尼僧講法，但畢竟存在阻力，社會影響力有限；不過，在男尊女卑的古

代社會，一度有為數不少的尼講存在，對於女性受教權上（含比丘尼、信女）的意

義，不容忽視。 

（三）僧講，無疑最為重要，不僅在社會上是弘法的重要方式，而且對於義僧

培養，佛教思想史演變，都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學僧聽講經，熱情很高，人數眾多，甚至出現講堂空間不足的情況，梁「天監

末年，下敕於莊嚴寺，建八座法輪，講者五僧，以年臘相次，旻（僧旻）最處後，

眾徒彌盛。莊嚴講堂，宋世祖所立，欒櫨增映，延袤遐遠，至於是日，不容聽眾。

執事啟聞，有敕聽停講五日，悉移窗戶，四出簷溜。又進給床五十張，猶為迫迮。

桄桯摧折，日有十數。得人之盛，皆此類焉。旻因舍什物嚫施，擬立大堂，慮未周

用，付庫生長，傳付後僧。」
95
 

寺院組織高僧講經，按慣例要求學僧必須抄寫經論；而學僧則可自由選擇聽經，

                                                        
91《大正藏》50 卷，頁 657 上。   
92《比丘尼傳校注》，頁 160。  
93 同上註，頁 199。  
94《大正藏》50 卷，頁 560 下-561 上。   
95 同上註，頁 462 下-463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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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還有「試聽」，前文多次提到的梁僧慧韶「十二厭世出家，具戒便遊京楊。聽

莊嚴旻公講釋《成論》，才得兩遍，記注略盡。謂同學慧峰曰：『吾沐道日少，便

知旨趣，斯何故耶？將非所聞義淺，為是善教使然乎。』乃試聽開善藏法師講，遂

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當夕感夢，往開善寺采得李子數斛，撮欲噉之，先得枝

葉。覺而悟曰：『吾正應從學，必踐深極矣。』尋爾藏公遷化，有龍光寺綽公，繼

踵傳業，便回聽焉。既闕論本，制不許住。惟有一帔，又屬嚴冬，便撤之用充寫論。

忍寒連噤，方得預聽文義。」
96
學僧聽講，也會對主講有所議論評判，慧韶試聽，認

為「理與言玄，便盡心鑽仰」；但有時也有負面評價存在，「聽沙門法珍《成論》，

至滅諦初聞三心滅無先後。超（釋道超）曰：『斯之言悟，非吾師也。』」
97
這種學

術評判機制，對於佛學發展，無疑是有益的。 

學僧聽法時的筆記，也成為許多流傳注疏的底本，如陳代名僧寶瓊早年聽南澗

仙師講法，「仙嘗覽瓊私記，三複嗟賞，後於高座普勸寫之，自爾門徒傳寫此疏。」
98
而講經的需要也推動了僧侶創作注疏，如北周釋寶彖，「武陵王問師，大集摩訶堂，

令講《請觀音》。初未綴心，本無文疏，始役情慧，抽帖句理，詞義洞合，聽者盈

席，私記其言，因成疏本，廣行於世。」
99
 

學僧對主講師可以選擇品評，而主講人對於學僧有時也會有所選擇，如北齊林

法師，「在鄴盛講《勝鬘》並制文義，每講人聚，乃選通三部經者，得七百人，預

在其席。」
 100

因此，有些主講僧人，追隨其聽經的學僧（「常徒」），人數相對固

定，「並是常隨門學」；有些僧人講法，則需收取學費，如北齊釋明琛講法，「故

來學者，先辦泉帛」，但此次收費講學並不長久，「餘有獲者，不能隱秘，故琛聲

望，少歇於前」。
101

收學費的做法在名僧講法中罕見記載，名僧一般供養豐厚，不

必如此，收費者一般為中下層僧侶。敦煌變文《廬山遠公話》中提到晉文皇帝敕令

                                                        
96 同上註，頁 470 下。   
97 同上註，頁 472 中。  
98 同上註，頁 478 下。    
99 同上註，頁 486 下。    
100 同上註，頁 552 中。   
101 同上註，頁 656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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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聽道安講者，每人納絹一疋，方得聽一日」，後又漲價為：「要聽道安講者，

每人納錢一百貫文，方得聽講一日」
102

；應都是後世演繹。且後文提到的當朝宰相

崔「相公每日朝下，常在福光寺內聽道安講經，納錢一百貫文」
103

云云，都是俗人

捐資，並非聽僧繳納學費，而更似施主照例佈施。 

較大型的講經法會都會有大施主，或者有眾多信眾佈施，如沈約《南齊禪林寺

尼淨秀行狀》記載淨秀尼「請輝律師講，內自思惟，但有直一千，心中憂慮事不辦。

夜即夢見鴉鵲鴝鵒雀子，各乘車，車並安軒。車之大小，還稱可鳥形。同聲唱言：

『我助某甲尼講去。』既寤歡喜，知事當成。及至就講，乃得七十檀越設供，果食

皆精。」
104

淨秀尼請師講經，只有錢一千，後得七十檀越佈施，講經法會順利進行。 

有些主講僧人對聽法弟子的教學是十分耐心細緻的，有固定的教學方法，如北

周靜藹法師講《大智度論》、《中論》、《百論》、《十二門論》等四論，「其說

法之規，尊而乃演，必令學侶，袒立合掌，殷懃鄭重，經時方遂，乃敕取繩床，周

繞安設，致敬坐訖。藹徐取論文，手自指摘，一偈一句，披釋取悟。顧問聽者，所

解雲何，令其得意，方進後偈。旁有未喻者，更重述之，每日垂講，此法無怠。」
105

對於講經「未喻者」除了法師親自「更重述之」，更多的情況是由較為優秀的弟子

復述，並形成了「覆講」制度，即先由法師講經，一段時間後由水準較高的弟子覆

講，一方面是幫助程度較差的弟子，進行復習輔導；另一方面也是對程度較好弟子

水準的考察，故複講時也會伴有論辯，來檢驗覆講者的水準，如道安為佛圖澄的覆

講，「澄講，安每覆述。眾未之愜，鹹言：『須待後次，當難殺昆侖子。』即安後

更覆講，疑難鋒起。安挫銳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
106

 

在比較特殊的情況下，還會對學僧進行考試，如陳代「宣帝下詔：國內初受戒

者，夏未滿五，皆參律肆，可於都邑大寺廣置聽場，仍敕瑗（釋曇瑗）總知監檢，

                                                        
102 劉堅、蔣紹愚主編，《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0），

頁 257。 
103《近代漢語語法資料彙編（唐五代卷）》，頁 264。 
104《大正藏》52 卷，頁 270 下。   
105《大正藏》50 卷，頁 626 上-626 中。   
106《高僧傳》，頁 177-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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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示科舉，有司准給衣食，勿使經營形累，致虧功績。瑗既蒙恩詔，通誨國僧，四

遠被征，萬裏相屬，時即搜擢明解詞義者，二十餘人，一時敷訓，眾齊三百，於斯

時也，京邑屯鬧，行誦相諠，國供豐華，學人無弊，不踰數載，道器大增。其有學

成，將還本邑，瑗皆聚徒，對問理事，無疑者方乃遣之。」
107

陳宣帝命令受戒未滿

五年者，必須在由國家出資、釋曇瑗組織的講肆中聽律，聽講結束後，曇瑗還要集

中問話，能夠準確無疑回答問題者才能放回。此次講說後進行考試，是由於朝廷出

資要求新戒聽律。 

除了講律，南北朝政府也曾資助講法。如北魏孝文帝時，通過「門下」省向中

央僧官機構「昭玄」寺下詔，動用「僧祇粟」資助各州僧人安居時講經，事見《帝

令諸州眾僧安居講說詔》：「門下：憑玄歸妙，固資真風。餐慧習慈，實鐘果智。

故三炎檢攝，道之恒規。九夏溫詮，法之嘉猷。可敕諸州，令此夏安居清眾，大州

三百人，中州二百人，小州一百人，任其數處講說，皆僧祇粟供備。若粟尟徒寡，

不充此數者，可令昭玄量減還聞。其各欽旌賢匠，良推叡德。勿致濫濁，惰茲後進。」
108

魏晉南北朝時，「官寺」的供養十方豐厚，「既住官寺，厚供難舍」，除飲食還

有寒衣，如釋圓通在高齊武平四年（573 年）於鄴都大莊嚴寺坐夏安居，聽《涅槃經》，

「夏中講下」後，照顧一生病客僧，該僧人病好後要離寺，圓通勸其：「今授衣將

逼，官寺例得衣賜，可待三五日間，當贈一襲寒服。」
109

官寺僧侶，受四時供養，

這是其能夠安心聽經的經濟基礎。當然，並非所有僧人都有資格居於官寺，「凡受

官請，為報不淺，依如僧法，不得兩處生名」，即每位有資格進入官寺的僧侶，都

需登名造冊，若要改換寺廟，則需「今且還去，除官名訖，來必相容。」
110

而僧人

出家，也會分配寺院，如釋童進「隋初得度，配等行寺」，南北朝時若寺院僧侶多

寡過於懸殊，也會進行調配，「至明年（武平五年）夏初，以石窟山寺僧往者希，

                                                        
107《大正藏》50 卷，頁 609 上。    
108《大正藏》52 卷，頁 272 下。  
109《大正藏》50 卷，頁 648 上。北齊被北周所滅後，此項福利取消，但寺院僧侶亦可得到民

間佈施供養。「暨周武平齊，例無僧服。鄴東夏坊，有給事郭彌者，謝病歸家，養素閭巷，

洽聞內外，慈濟在懷，先廢老僧悉通收養。」（《大正藏》50 卷，頁 648 下-649 上。原文

「僧服」誤為「別服」。）  
110《大正藏》50 卷，頁 64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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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減莊嚴、定國、興聖、總持等官寺，百餘僧為一番。通時爾夏，預居石窟」
111

圓

通在武平四年住鄴都大莊嚴寺，後因石窟寺僧侶稀少，故將莊嚴、定國、興聖、總

持等官寺僧侶調往石窟寺，故第二年，圓通即住石窟寺。唐代有非常完善的僧侶新

出家的「配名」制度和僧侶寺院間遷移的「移隸」制度，
112

而其雛形則在南北朝已

經孕育。官寺供養，雖然只能覆蓋部分僧侶，但其卻成為南北朝都市講經法會興隆

的重要物質基礎。 

由於在都市官寺中，學僧生活學習均有保障，故主講法師常常是桃李滿天下，

僧傳中經常記載，主講僧人比較滿意的弟子，可以擔任「分講」。此類分講，師徒

傳承比較明確，開始具有具備學派的形態。「分講」常有主講者衣缽傳人的意味，

甚至常伴有神話傳說，如陳僧智文，「學士分講者，則寶定、慧峙、慧巘、智升、

慧覺等。惟道志、法成，雙美竹箭，擁徒建業。文昔夢泛舟海釣，獲二大魚，心甚

異之。及于東安寺講，麈尾才振，兩峰俱落，深怪其事。以詢建初瓊上人，乃曰：

斯告之先見，必有二龍傳公講者。其言果矣。」
113

 

高僧舉行講經法會，傳習經論，改變了受玄學清談影響，魏晉「六家七宗」僧

人自由辯論的風氣，有利於南北朝出現專尊一經或一論的經師、論師出現，為南北

朝佛教學派的出現創造了條件。講經制度也潛移默化地影響了當時佛教思想的發

展，魏晉南北朝中後期，經論注疏，汗牛充棟，高僧長於演繹經題，科判經文，也

與講經制度中的「開題」、「上講」有密切關係。而講經法會，也便於高僧自由發

揮自己的獨到見解，甚至出現講經時「分剖文句，皆臨機約截，遍遍皆異。」
114

這

些都為創宗立說創造了條件；同時講經法會更是其傳播思想，教育僧徒，乃至日後

開宗立派的舞臺。 

 

 

 

                                                        
111 同上註，頁 648 上。 
112 參見周奇，《唐代宗教管理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2005），頁 102-106。 
113《大正藏》50 卷，第 609 頁下。 
114 同上註，第 486 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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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system of Buddhist preaching ritual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based on the records in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the 
Continued Biographies of Eminent Monks, Hong Ming Ji(Collection to Promote 
Buddhism and Expound Its Teaching), and Guang Hong Ming Ji(The Enlarged Collection 
of Spreading the Dharma and Enlightening the people).  The author points out that the 
Buddhist Preaching Rituals in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categories: those given by monks, those given by nuns and those offered to the 
laitie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jor procedure of the preaching rituals, and discusses 
its influences on the social history of Buddhism and the history of Buddhist thoughts.  
Keyword: Changdao (Chanting-teaching Monks), Zhuandu (Sutra-chanting), Dujiang 

(Assistant Lecturers), Shuyi (the Ritual of Putting forward an Argument). 
 


